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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柳州市津溢海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BW7RBR9U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兴达路10号白露片区D-14地块2-08-03-028                      
法定代表人：李鹏                           
身份证件号码：*                  

我局接到举报：当事人生产经营的酸梅汤特别强调了无防腐剂，但是未标示防腐剂具体名称和具体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的规定。2025年10月13日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当事人处于停业状态，生产设施设备已拆除。2025年10月13日我局对当事人涉嫌生产经营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8月19日生产了420瓶酸梅汤，该食品标签信息含“品名：酸梅汤，配料：水、白砂糖、乌梅、山楂干、甘草、陈皮，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生产日期：见瓶盖，2025/08/19，保质期：12个月，保存条件：置于通风干燥处，避免暴晒，产品标准号：GB/T 31326，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45020500945，生产商：柳州市津溢海食品有限公司，地址：柳州市柳北区马场路服装产业园6栋，电话:0772-3677049，6973470510017，津兆尹 酸梅汤，净含量360ml，植物饮料 天然无防腐剂，津兆尹酸梅汤，系台湾工艺，精选上等乌梅、甘草、陈皮与山楂等配方，并严循古人精炼之法，细火慢熬而成，冰镇饮用风味绝佳，开封后请置于冰箱内冷藏，尽速饮用”等文字内容。截至2025年10月13日被我局依法查获时，上述酸梅汤销售价格8元/瓶，当事人通过拼多多平台的网店上共售出上述酸梅汤35瓶，因平台有发放优惠券，当事人共获营业性收入105元。当事人生产的上述酸梅汤货值金额共计3360元。因停产，当事人将剩余的385瓶酸梅汤免费赠予员工及朋友。当事人生产经营的酸梅汤标签标注有“植物饮料 天然无防腐剂”的内容，但是标签上未标示防腐剂具体名称和具体含量。
另查明，商品条码6973470510017为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当事人擅自在上述酸梅汤上使用该商品条码。由于停产搬厂，当事人已将剩余未使用的上述食品外包装袋材料全部清运走。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与《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
本案中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不存在将其商品条码转让他人使用的情形。
上述酸梅汤外包装标示“精选上等乌梅、甘草、陈皮与山楂等配方”，仅能说明乌梅、甘草、陈皮与山楂等配料的品质，但不属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中4.1.4.1“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中所称的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及当事人的《营业执照》与《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的事实。
2、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对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商品条码6973470510017为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该商品条码未授权和转让给当事人使用。
3、对当事人的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8份，领料记录、原料投放登记表、包装记录、成品入库记录、成品出库记录、销售记录、出厂检验报告各一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生产经营的酸梅汤标签标注有“植物饮料 天然无防腐剂”的内容，但是标签上未标示防腐剂具体名称和具体含量的事实，和擅自使用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所注册的商品条码6973470510017的事实。
4、拼多多网店订单截图共9页，证明上述食品的销售数量及营业性收入。
5、整改报告1份，整改材料2份，证明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6、投诉单和举报单共4份，证明本案线索来源情况。
以上证据1、3、4、5均由当事人的被委托人签名认可。
2026年1月14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6〕5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生产经营的酸梅汤标签标注有“植物饮料 天然无防腐剂”的内容，但是标签上未标示防腐剂具体名称和具体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4.1.3.1.4、4.1.4.2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属于生产经营标签未标示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事项的食品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3360元，违法所得105元。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与《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申请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行为。
当事人擅自将柳州市溢满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注册备案的商品条码6973470510017用在上述酸梅汤上的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冒用他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行为。
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主动整改，已停止食品生产销售活动，清运走剩余未使用的上述食品外包装袋材料并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轻处罚适用情形，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生产经营标签未标示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事项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105元、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请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行为，依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冒用他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行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综上，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105元；
3.罚款人民币6000元。
上述罚没款合计610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2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单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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